林州市民政局2025年福彩公益金公示

2025年，林州市民政局共计收到中央、省及返还市县级福利彩票公益金767.49万元。按照福利彩票“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结合上级资金分配意见，我市按规定将资金重点安排用于老年人福利类、孤儿福利类、社会公益类等为特殊困难群体服务的社会福利设施建设和受助对象直接受益的项目。根据《彩票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554号）和《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河南省彩票公益金管理办法>的通知》（豫政办〔2013〕15号）等相关规定，现将我市2025年度福利彩票公益金使用情况向社会予以公示：
1、 中央集中彩票公益金共计194.49万元（其中：豫财社〔2024〕193号175.5万元、安财预〔2025〕216号18.99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一）儿童福利类项目（孤儿助学项目豫财社〔2024〕193号）
项目名称：“福彩圆梦•孤儿助学工程” 
项目单位：林州市民政局
资金额度：29.4万元
项目内容及完成情况：主要为孤儿满18周岁后仍在普通全日制本科学校、普通全日制专科学校、高等职业学校等高等院校及中等职业学校就读的中专、大专、本科学生和硕士研究生的助学保障工作提供支持。救助标准为每人每学年补助1万元。截止目前该项目资金已发放完毕。通过该项目实施，保证了孤儿受教育的权益。
项目负责人：李柯     联系电话：0372-6125979
（二）老年人福利类项目（豫财社〔2024〕193号）
项目名称：老年助餐服务补助项目
项目单位：林州市各乡镇
资金额度：146.1万元
项目内容及完成情况：为支持林州市老年人福利项目，结合豫财综〔2024〕193号资金，林州市财政局、林州市民政局于2025年9月联合行文（林财预〔2025〕59号），共下达林州市16个乡镇，14个老年助餐点251.1万元，项目正在实施中。
项目联系人：桑晓辉      联系电话：0372-6125919
（三）老年助餐补助经费（豫财社〔2025〕216号）
项目名称：2025年老年人助餐项目
项目单位：林州市民政局
资金额度：18.99万元
项目内容及完成情况：为支持林州市老年人福利项目，根据豫财综〔2025〕216号文件要求，目前仍在寻找合适的助餐点，下一步将分配资金。
项目联系人：桑晓辉      联系电话：0372-6125919
2、 省级福利彩票公益金288万元（其中：豫财综〔2025〕12号，112万元；豫财社〔2024〕212号，147万元；豫财社〔2025〕47号，29万元。）
（一）支持开展老年助餐服务补助（豫财综〔2025〕12号）
项目名称：支持开展老年助餐服务补助
项目单位：林州市各乡镇
资金额度：105万元
项目内容及完成情况：为支持林州市老年人福利项目，结合豫财综〔2025〕12号资金，林州市财政局 林州市民政局于2025年9月联合行文（林财预〔2025〕59号），共下达林州市6个乡镇和1个街道办事处，14个老年助餐点251.1万元，项目正在实施中。
项目负责人：桑晓辉      联系电话：0372-6125919
（二）支持残疾人福利类7万元（豫财综〔2025〕12号）
项目名称：“靖康融合”行动
项目单位：林州市民政局
资金额度：7万元
项目内容及完成情况：用于支持开展精神障碍社区康复服务，2026年1月29日已招标，合涧卫生院中标实施该项目，目前项目已开工。
项目联系人：刘文斌       联系电话：0372-6125916
（四）老年人福利项目（豫财社〔2024〕212号、豫财社〔2025〕47号）
项目名称：80岁以上老人高龄津贴补助
项目单位：林州市民政局
资金额度：176万元
项目内容及完成情况：主要用于林州市80周岁以上老人高龄津贴补助发放，2025年已全部支付完成，高龄老人生活水平稳步提升。
项目负责人：桑晓辉       联系电话0372-6125919
三、返还市县福利彩票公益金285万元（豫财综〔2025〕12号285万元）
项目名称：支持社会公益事业补助项目（豫财综〔2025〕12号）
项目单位：林州市部分乡镇、街道、民政局二级机构
资金额度：285万元
项目内容及完成情况：为支持我市社会福利事业发展，根据通知要求，林州市财政局、林州市民政局于2025年9月联合行文（林财预〔2025〕58号），共下达社会福利项目建设补助资金，用于4个街道的日间照料中心设备购置64万元，原康镇、采桑镇、东姚镇敬老院转型90万元，民政局双提升项目验收费用9.5万元、民政局靖康联合行动评估费用1.5万元、老年公寓消防提升改造项目50万元、殡仪馆防水及燃气改造项目30万元、社会福利中心供暖设施建设40万元等项目，截至2026年3月份老年公寓消防提升改造项目已支付3万元，其它项目正在实施中。
项目联系人：刘文斌     联系电话：0372-6125916
   三、福彩彩票公益金使用管理办法
对于下达我市的专项用于社会福利和相关公益事业的中央集中彩票公益金，根据《河南省民政厅福利彩票公益金使用管理办法》的规定，使用中严格执行国家法律法规和财务规章制度，规范管理程序。公益金的分配和使用管理体现“公平、公正、公开”，按照“谁使用、谁管理、谁负责”的原则分级管理，不断完善公益金使用管理信息公开制度，切实提高彩票资金的使用效益。
特此公告!
                                                              

林州市民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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